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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规划编制与修改情况说明 

1.1 规划目的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进一步深化完善城市总体规划所确立的发

展目标，明确本编制区未来发展方向及策略，实现可持续发展，并更好地协调各专业、各部

门的需求和规划管理的要求，特编制本控制性详细规划。 

 

1.2 规划编制过程 

《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于 2014 年 9 月由东吴镇人民政府委托编

制，通过现状调研、方案讨论和院技术审查，并向相关部门征询意见，经过多次意见反馈和

修改提交初稿，于 11 月组织召开技术审查会，对该规划进行了技术审查。根据会上意见，

完善了规划文本，于 2014 年 12 月提交会审稿。2014 年 12 月 23 日，鄞州规划分局召开了

“东吴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市、区级部门联合审查会议”， 会后，项目组根据会议纪要修

改完善了文本。2015 年 5 月 8 日，市规划局组织召开了“2015 年度宁波市城乡规划审议第

五次联席会议”，市城乡规划审议联席会议常设成员单位以及市文广局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议原则同意该规划，会后，项目组根据会议纪要修改完善了文本，形成上报材料。 

 

1.3 与相关规划衔接情况 

1.3.1 与《鄞州区东吴镇总体规划（2006-2020）》 

《鄞州区东吴镇总体规划（2006-2020）》是法定的规划要求，对本规划有着全面的指导

作用，是本规划的上位规划。 

本规划对《鄞州区东吴镇总体规划（2006-2020）》要求进行落实和完善，并且层层深化，

达到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要求。 

本控规在《鄞州区东吴镇总体规划（2006-2020）》基础上的调整（总用地规模保持不变）

主要有以下几项： 

（1）取消鄞县大道南侧河流北侧工业用地； 

（2）取消日月路与镇南路西北侧工业用地； 

（3）取消小白村吴兴路以南居住用地 

（4）保留日月集团的工业用地； 

（5）增加东吴老年乐园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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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与《宁波市鄞州区基础教育设施布局规划》 

（1）规划相关内容 

根据《宁波市鄞州区基础教育设施布局规划》，东吴镇镇区配置东吴镇中心幼儿园 1 所，

东吴小学 1 所，东吴镇中学 1 所。 

 

（2）规划衔接情况 

本规划根据人口测算，本区人口按 3.0 万人计算，幼儿园 36‰，需要 36 班；小学

按 64‰千人指标，需要 48 班；初中按 32‰千人指标，需要 24 班。本区规划幼儿园 3

所，规划保留现状东吴幼儿园，扩建为 15 班，新建 12 班幼儿园 1 所，9 班幼儿园 1 所。

扩建现状小学，规模为 48 班。初中 1 所，规模为 24 班。高中入学为鄞州全区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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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与《宁波市鄞州区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 

（1）规划相关内容 

根据《宁波市鄞州区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东吴镇保留现状东吴镇卫生院为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在各村设置 4 处社区卫生服务站。 

 

（2）规划衔接情况 

本区规划与《宁波市鄞州区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没有差异，规划保留现有东吴镇卫

生院，完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功能。 

 

1.3.4 与《宁波市养老服务设施布局规划（2012-2020）》 

（1）规划相关内容 

养老服务设施配置是公共服务设施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该规划，本区布局东吴镇中心老年乐园，床位 200 个。 

 

（2）规划衔接情况 

本区规划范围对养老服务设施做适当调整，位置调整到小白路以南，床位数 20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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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修改情况说明 

规划会审会议后，共收到相关部门的书面意见 20 条，主要涉及教育、交通、人防、

市政设施等方面的内容。规划通过逐条分析、梳理，对意见基本采纳，并与专业部门

进一步沟通协调后作了相应修改。 

1、完善规划人口计算标准，进一步核算人口规模。 

修改情况：予以采纳。 

根据本控规方案，规划二类住宅用地 117.88公顷。二类住宅用地按平均容积率 1.4，

户均面积 140 平方米，户均人口 2.6 人进行测算，则人口容量为 3.0 万人。因此，镇区

住宅用地总的人口容量为 3.0 万人。 

2、文本应补充增加控规用地界线与总规不一致之处，同时说明相应理由。 

修改情况：予以采纳。 

在建设用地规模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本控规与《总规》用地规模变化情况说明：  

（1）取消鄞县大道南侧河流北侧工业用地； 

（2）取消日月路与镇南路西北侧工业用地； 

（3）取消小白村吴兴路以南居住用地 

（4）保留日月集团的工业用地； 

（5）增加东吴老年乐园用地。 

3、进一步优化镇区南侧工业用地布局，宜集中布置工业区块，减少对居住用地的

影响。 

修改情况：予以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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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南集中保留现状工业地块。 

4、进一步完善用地现状图，补充容积率图纸。 

修改情况：予以采纳。 

已补充完善相应图纸。 

5、规划依据补充《鄞州区社区布局规划》，进一步优化基础社区中心布局，根据

人口规模合理设置社区，社区用房应按甬鄞党发[2013]28 号、甬鄞党[2008]2 号文件标

准设置。 

修改情况：予以采纳。 

根据规划人口规模划分为 3 个社区，按要求配置社区用房。 

6、进一步研究规划扩建东吴卫生院的可能性，建议扩建到 15 亩以上，以满足鄞

州区“十一五”卫生规划的要求。 

修改情况：予以采纳。 

规划建议近期不进行扩建，远期有条件进行扩建。 

7、对于 10 米以下部分支路宜采用虚线表示，以增加规划弹性。 

修改情况：予以采纳。 

规划部分 7 米支路采用虚线表示，增加规划弹性。 

8、结合鄞州区河网水系专项规划、处理好区内的断头河河槽。 

修改情况：予以采纳。 

取消欣达电梯厂内断头河河槽，在鄞县大道北侧新挖河道进行水系沟通。  

9、与相关部门加强沟通，进一步核实已燃气管管径。 

修改情况：予以采纳。 

已核实，并在文本及图纸中进行修改。 

 

  



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附件 

- 7 - 

 

附件二：技术审查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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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审议联席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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